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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温暖国门
迎您回家

1月17日至2月1日，浙江边检

机关在口岸出入境执勤现场开展“温

暖国门 迎您回家”主题活动，传递来

自国门的温暖。

春节期间，浙江边检总站将及时

发布口岸出入境“两公布一提示”信

息，对口岸出入境情况进行预报预

测，方便旅客出行。同时，加强对飞

机、船舶等交通运输工具的检查监

护，严格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科学组

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落实中

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

钟举措，兼顾外国人通关效率，确保

口岸出入境安全有序。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李翔

浙江再添测毒“神器”——
城市污水检测

哪怕是5克冰毒倒入西湖，
照样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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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岚

1月16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高

票通过了《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促进

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将于2

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供了更加有

力的法制保障。

“从省经信厅联合省司法厅成立《条例》

起草小组，到《条例》最终审议通过，前后历

时近13个月。”省司法厅立法二处负责人介

绍说，为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省

经信厅、司法厅秉持“立良法、保善治、促发

展”的宗旨，充分合作，最大程度发挥了各自

优势。

集千条建议 夯实立法基础

《条例》从地方立法层面，明确了民营

经济、民营企业的地位、合法权利、保障措

施等内容，受到全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的高度关注与好评。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在政府立法

工作开展阶段，围绕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土地、融资、人才、政策制定等瓶颈，条例

起草小组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企业，

开展实地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省司法

厅在《条例》草案审查修改过程中，积极完

善和创新政府立法工作机制。在部门征求

意见、市县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座谈研讨、

网络公开等工作中，充分调动和发挥人大

代表、立法志愿者、民营企业立法联系点的

作用，进一步夯实了立法基础，同时也为今

后政府立法工作提供了良好示范。《条例》

的起草和审查过程中，省经信厅、司法厅累

积收集意见建议1000余条，有力支撑了高

质量《条例》草案的形成。

问题为导向 提高立法质量

为回应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的诉求，《条例》着重梳理研究了当前所有

制因素影响较为明显的领域，从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执行、国企混改参与支持、PPP项目

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行为和招标投标活动

规范、资源要素平等配置等方面作了规范。

针对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条

例》对平等准入有6条明确规定，对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授信有具体规定，力求通过制

度建设，助力民企越过“融资高山”。

此外，《条例》对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及

其经营管理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行政

机关的涉企行政行为都有要求，有利于消

除民企经营者的后顾之忧，对“有形的手”

进行监督约束。《条例》还规定，监察机关依

法对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侵犯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的行为实施监察。

“《条例》最大的突破在于用地方性法

规来确定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

合法权利、保障措施等，创设了具体的法律

规范。”省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

会长、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主任章靖忠评

价说，法律是最好、最强的制度定型，它让

民营企业可预期，是真正的“定心丸”。

一揽子计划 加强普法宣传

为让《条例》的实施落到实处，省司法

厅制订了一揽子宣传计划。

除了将《条例》宣传纳入新一年的普法

工作要点及相关部门的普法责任清单，省

司法厅、普法办将联合省经信厅、市场监管

局、工商联、律师协会等部门和单位，在全

省所有区（县、市）开展“法治护航民企浙江

行——《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巡

回宣讲”活动。

同时，举行一次电视直播，邀请立法

专家全面解读《条例》；邀请省司法厅、经

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民营企业家中的

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做一次网络宣讲；

组织一期法治沙龙，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

畅谈《条例》给企业经营管理、营商环境带

来的积极变化；以普法讲师团在各地的示

范宣讲内容为主，发布一批法治微课；利

用地铁广告、户外电子屏持续宣传《条

例》。此外，还将依托“浙江普法”新媒体

平台、社会大普法融媒体平台、浙江法治

在线“以案说法”栏目等，做好典型案例的

发布和宣传工作。

凝千余建议 聚各方合力

历时13个月打磨《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鹿萱

本报讯 “给我20万，不然就举报！”在

过去8年多的时间里，郑某和他的皮革公司

一直遭受着池某等人的恶意举报，持续性

的举报造成该区域部分工程被迫停工，部

分民营企业亏损严重，严重影响了当地营

商环境与生活环境。近日，温州市鹿城区

法院对这起破坏营商环境的刑事犯罪案件

进行公开宣判，这3人因敲诈勒索获刑。

郑某开办了一家皮革公司，“噩梦”是

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的。被告人池某等

人多次向环保部门举报该公司存在偷排污

水、私埋暗管等问题，导致该公司停工接受

检查。但行政主管部门查实，该公司仅有

轻微污染现象，对该公司作出责令整改的

处罚。然而，同年7月，池某又向郑某索要

“企业顾问费”。郑某因害怕公司再次停工

接受检查，被迫向池某支付20万元。池某

收钱后停止举报。

这下，郑某以为企业可以正常经营了，

谁知，池某的宗亲又继续以该公司在排污、

电镀、转鼓、环评内容等方面存在问题为

由，反复向各级相关部门恶意举报，同时恶

意举报各级环保部门存在包庇行为。为了

配合执法检查，郑某的皮革公司被迫频繁

停工停产并支付巨额费用，并对管道进行

挖掘、改造。

期间，郑某迫于压力提出愿意支付30

万元给池某。但池某并不满足，提出要获

取郑某的企业经营提成等更多的经济利

益，郑某因没有答应而被持续举报，一直到

2018年。

事实上，池某恶意举报的行为从2008

年已经开始了。法院审理查明，自2008年

以来，池某等人在鹿城区藤桥镇及周边县

市地区，长期或单独或结伙采用对当地及

附近区域的企业与村民存在的违规违章或

者可能存在的违规违章等问题进行举报等

手段，对被害人进行骚扰、要挟，以收取顾问

费、租金或者补偿款、赔偿款等名义敲诈勒

索被害人财物。池某等3人长时间、持续性

的举报造成该区域部分工程被迫停工，部

分企业亏损严重，影响藤桥镇营商环境与

生活环境，部分不实举报干扰了政府部门

的执法工作。犯罪事实中，被告人池某参

与12起犯罪，犯罪既遂数额为82.83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池某等3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要挟方法勒索公私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池某等3人有期徒刑13年至有期徒

刑5年不等，并处罚金。

不给“顾问费”就被举报 皮革公司老板太难了
恶意举报民企长达10年，3人犯敲诈勒索罪获刑

男子安排身后事时发现个大问题：

小姨子成了
“妻子”和“孩子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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